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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華郵政公司）111年度預算案編列營業收入2,126億7,138萬3千元，營業成本1,749億924萬5千元，營業毛利377億6,213萬8千元，營業費用271億8,592萬4千元，營業外收入1億6,610萬2千元，營業外費用1億797萬9千元，所得稅費用21億2,686萬7千元，本期淨利85億747萬元，較110年度預算
淨利90億2,380萬2千元，減少5億1,633萬2千元。茲就中華郵政公司111年度預算案相關問題評析如下：

三、允宜加強內部控制，以免因業務過失經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糾正等案件重複發生
中華郵政公司111年度預算案編列營業費用271億8,592萬4千元，該公司在全國有多達約1,300個營業據點，主要業務包括郵遞、儲金及簡易壽險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經查：

(一)近年因業務缺失或違反法令，經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糾正等，屢有發生
因業務缺失或違反法令，經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處罰之案件，為公司財務業務資訊之重大訊息，中華郵政公司於網站「特殊記載事項」中公開揭露該等案件，近一年度相關案件包括：太平坪林郵局某經辦員涉嫌偽造文書，案經台中地方檢察署於109年12月22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者1件；因業務上違反法令經主管機關罰鍰者1件；以及因業務缺失經主管機關糾正者8項(詳表1)。
(二)儲匯業務內部控制未盡周妥，致生員工舞弊情事，造成公司損失

中華郵政公司自108年度至110年6月底止，員工舞弊相關案件經檢察官起訴者，分別為：

1.太平坪林郵局經辦員冒用同仁名義開立不實「購買票品證明單」，涉犯偽造私文書罪嫌，業經台中地方檢察署於109年12月22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涉案吳姓員工110年3月19日經台中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另應支付國庫5萬元。

2.高雄郵局所轄二苓郵局經辦員侵占客戶定期存款1,199萬3千元，業經高雄地方檢察署於108年10月8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截至110年9月底，該業務員已交回225萬元，另該公司已取得債權憑證2件，金額分別為640萬元及340萬元，並扣抵該業務員休假補助款1萬6千元。
3.車城郵局鄭姓經理侵占庫存現金598萬6,000元，案經屏東地方檢察署於108年12月5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截至110年9月底，侵占金額已全數返還。
綜上，中華郵政公司時有因業務過失經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糾正案件者，允宜加強內部控制，避免類似情形再發生。
表1　中華郵政公司近一年度業務過失經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糾正者概況表

	項目
	內容

	負責人或職員因業務上違反法令，經檢察官起訴者
	太平坪林郵局吳姓經辦員於108年1月19日冒用同仁名義，開立金額新臺幣3,000元之不實「購買票品證明單」，涉犯偽造私文書罪嫌，業經臺中地方檢察署於109年12月22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因業務上違反法令，經主

管機關處以罰鍰者
	該公司辦理簡易壽險業務時，查有以儲蓄性質保險即將停售之不當文宣進行保險招攬之行為，核有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金管會109年10月12日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30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核處罰鍰新臺幣30萬元。


8.未將金融資產分類及評估依IFRS 9準則
適時調整，且金融資產減損改採預期信用損失評估作業未明訂於內部規範或經董事會核定通過，未確實建置會計及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相關內部規範。
	
	


資料來源：中華郵政公司網站：訊息中心/公告欄/財務業務資訊/特殊記載事項/110年第2季。

�由於110年度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案尚未經本院審議通過，爰本報告所稱「110年度預算」均係預算案，以下同。


� ETF：指數股票型基金。


� IFRS 9準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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